附件2
项目服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与要求
[bookmark: _GoBack]采购短信息量为90万条以及数据清洗发送服务，同时须符合以下要求：
1、具备大数据开发、数据清洗治理能力，能够根据采购人要求筛选目标三网用户，并提供信息保密发送服务能力；
2、系统需要具备短消息自定义签名、模板、业务统计功能；
3、系统需要具备电信级运维保障和高并发服务能力。
（一）项目实施地点：鹤山市，具体地点由采购人指定。
（二）项目完成时间：协议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系统服务应具备上线条件。
（三）具有政务平台异地灾备、政务大数据分析平台项目经验，曾与我单位的其他信息化系统有服务合作者优先考虑。
（四）有政府、事业单位短信息服务项目经验的优先考虑。
（五）供应商或其上级公司属于广东省大数据协会会长/理事单位，具有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具有丰富的短信息发送服务经验，能提供7*24小时系统运维服务的优先考虑。
（六）在鹤山本地具有服务队伍，且能够提供及时的技术服务。
二、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1、供应商应当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供应商应当是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具有良好的信誉；
3、供应商（或其上级公司）需具有业务覆盖范围涵盖鹤山市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5、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转包或分包项目。

